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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選拔優秀選手並全面加強訓練，提昇技藝能水準並加強相關知識，代表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技藝(能)競賽。
2、 競賽職種：
（1） 機圖科：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製圖。
（2） 資訊科：工業電子、數位電子、程式設計、電腦硬體修護。
（3） 電機科:工業配線、室內配線。
（4） 機械科:鉗工、車床
3、 競賽方式：由相關專業科目任課教師訂定校內初賽計畫，並推派一至三名學生參加。
4、 競賽日期：每學年第二學期三月底前辦理完成。
5、 競賽命題及評判標準：
（1） 命題:由各科主任請相關教師命題。
（2） 評判標準：依高級中等學校工科學生技藝競賽辦法及內政部技術士檢定辦法評判。
6、 獎懲：
（1） 各職種依報名參賽學生人數與成績擇優頒發獎狀或獎品。
（2） 各職種前三名，由各科輔導加強訓練，使成為本校之競賽儲備選手。
本辦法經實習處處務會議通過實施，修訂亦同。
